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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中小板监管函【2020】第111号）（以下简称

《监管函》）。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监管函》所提及的问题高度重视，立即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传达了《监管函》的内容，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以及《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积极整改。 现将《监管

函》内容及整改措施等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监管函》的主要内容

“2020年6月20日，你公司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其中，现金流量表、主要控股参股公司财务数据、

财务报表附注等多项内容披露有误。 8月22日，你公司对上述事项进行更正。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条、第2.1条和《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第1.3条的规定。 请你公司董事会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在

2020年8月29日前及时提出整改措施并对外披露，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同时，提醒你公司：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本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应当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 ”

二、整改措施

为有效落实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意见，进一步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公司拟采取以下整改措施：

1、加强学习，提高相关人员规范运作意识。

近年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较多，对公司年度报告的编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关职

能部门及年度报告编制人员需进一步提升综合能力。

公司将采取现场或者文件学习的方式，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等进行业务

培训，重点学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和具体操作流程，增强合规意识，切实提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责任人员的规范运作水平，不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使编制的定期报告能更

加全面、完整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2、强化工作责任落实，做好与中介机构沟通协作。

公司将以本次年报编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鉴，对可能发生的外在因素、影响会计师工作开展和

判断的业务事项，提前做好与年审会计师的充分沟通和工作安排。 同时，结合此次财务数据填报错误事

项，公司将进一步规范公司内部审核流程，完善自查自纠机制，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切实落实信息披露

内部问责机制。

公司将以本次整改为契机，认真落实整改措施，提高相关人员的规范运作意识和业务水平，认真学

习并持续关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工作，切实按照相

关要求做好信息披露工作，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不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公司董

事会对上述事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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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诉讼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一级全资子公司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台海核电” ）于近日收到两份诉讼相关材料，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烟台台海核电于2020年8月13日收到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快递送达的《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相关诉讼材料，该案件将于2020年9月30日开庭，本案系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与烟台

台海核电借款合同纠纷，涉及案件金额19,000,000.00元。

2020年8月26日，烟台台海核电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快递送达的《应诉通知书》、《民事

起诉状》等相关诉讼材料，本案系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烟台台海核电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涉及案件

金额300,000,000.00元，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为公司重大诉讼。

二、有关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与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被告：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9年9月11日，烟台台海核电与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签订

借款协议，协议金额19,000,000.00元，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海集团” ）提供保证担

保，贷款期限自2019年9月11日起至2020年9月10日止。 2020年因烟台台海核电未能按时足额支付利

息，被光大银行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

2、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王雪欣、东旭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7月24日烟台台海核电与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租赁” ）签订《售后回租

赁合同》，合同金额300,000,000.00元。2019年1月14日及2019年12月30日分别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

变更协议》，公司、台海集团、王雪欣、东旭提供保证担保。 2020年因烟台台海核电未能按时支付到期租

金，被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

本诉讼系因融资租赁到期款项未偿还导致，公司已于2020年8月4日披露该笔逾期债务，详见《关

于公司新增债务逾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1）。

三、往期诉讼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6月8日、2020年6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关于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及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

告》、《关于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及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补充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4、

2020-036）。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 ）与烟

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王雪

欣、东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目前，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主要

内容如下：

1、烟台台海核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北京银行借款本金3231.69万元，罚息204.71万元

（上述罚息计至2020年4月10日），嗣后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罚息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另行计算；

2、烟台台海核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北京银行借款本金798.77万元及2020年4月11日

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罚息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是利息、罚息；

案件受理费253,5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烟台台海核电、台海集团、公司、王雪欣、东旭共同负

担。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公司在取得其他重

大诉讼、仲裁相关文件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管理团队稳定，生产经营正常，金融债务关系基本稳定；公司已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应

诉，争取尽快解决相关诉讼事项，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公司将会加强与相关

方沟通与协商，通过金融机构借款的无还本续期、借新还旧等方式妥善解决逾期债务事项，保持公司平

稳运行。

鉴于公司目前诉讼案件较多，累计金额较大，诉讼事项会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加剧公司的资金

紧张状况，对公司部分业务造成影响。 公司存在因诉讼仲裁面临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查封拍卖等风

险,可能对日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选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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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新增债务逾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台海核电” ）及一级全资子公司烟台台

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台海核电” ）因资金紧张出现部分债务逾期，经公司财务

部门统计核实，截至2020年8月27日，对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业务进行统计并公告如下：

一、债务逾期基本情况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及子公司过去连续十二个月累计

发生债务逾期及诉讼和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8日、6月12日、8月4日披

露《关于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及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关于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及累计涉及诉

讼事项的补充公告》、《关于公司新增债务逾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4、2020-036、

2020-041）。 经公司财务部门统计核实，截至2020年8月27日，公司新增逾期债务8,350万元（单位：人

民币，下同）。

1、新增债务逾期情况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贷款金额

（

万元

）

逾期本金

（

万元

）

债务类型 逾期时间

1

台海核电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8,500.00 8,350.00

流动资金贷款

2020-8-14

合计

8,500.00 8,350.00

上述新增逾期暂不涉及诉讼事项，后续如发生诉讼，公司会在收到相关法律文书后及时履行披露

义务。

二、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债务逾期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债务逾期事项，公司在取得其他重大

债务逾期相关文件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公告的债务逾期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因债务逾期公司可能会面临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情况，进而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增

加。

目前，公司管理团队稳定，生产经营正常，金融债务关系基本稳定；公司将通过加快推进债务重组

（如债务重组事项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标准，公司会及时履行相应审议或

披露程序），加强与相关方沟通与协商，妥善解决诉讼事项，保持公司平稳运行。针对资金紧张及债务逾

期问题，公司正在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全力筹措资金,目前上述措施尚在实施过程中，执行情况均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仍在积极协调，争取展期。

后续定期报告中，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对已结案执行完毕事项进行相应的

会计处理。

鉴于公司目前逾期债务正在商谈和解， 上述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

性。 债务逾期事项会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对部分业务造成一定的影响。

公司存在因债务逾期面临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查封等风险，可能对日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选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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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8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百集团大楼十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16,614,093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1.68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曲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宝生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梁波先生、梅亚莉女士、剡玉香女士、副总

经理兼财务总监王保禄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新百总店扩建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6,614,093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贺兰新百商业广场建设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6,614,093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

审议关于公司新百总店扩建项目

的议案

》

23,971,370 100.00 0 0.00 0 0.00

2

《

审议关于公司贺兰新百商业广场

建设项目的议案

》

23,971,370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所有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

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

律师：武文迦、孟繁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2020-174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泰安中南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733.7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342.24%，请投资者关注有关风

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泰安中南城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泰安中南” ）提供担保事宜

公司全资子公司泰安中南向公司持股51%的合营公司邹城市锦尚置业有限公司（简称“邹城锦

尚” ）借款5,000万元，期限12个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泰安鸿锦置业有限公司（简称“泰安鸿锦” ）为有

关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5,000万元。

2、为宁波杭州湾新区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宁波杭州湾” ）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促进宁波海上传奇项目发展，公司持股33%的宁波杭州湾申请50,000万元保理额度。碧桂园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碧桂园” ）为有关融资提供差额补足付款义务，公司按持股比例向碧桂园

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金额16,500万元。

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沈阳地铁昱瑞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上述

公司提供担保。 有关情况详见2020年6月2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在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合营联营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合营联营公司（简称

“各类主体” ）提供的担保在不超过股东大会通过的各类主体担保额度的情况下，实际提供的担保可

以在股东大会同意提供担保的各类主体内进行调剂。 本次公司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资产负债率

超过70%的合营联营公司宁波奉化源都置业有限公司的部分担保额度调剂给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

合营联营公司宁波杭州湾，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可用担保额度 调整的担保额度 调整后的可用担保额度

宁波奉化源都置业有限公司

79,380 -16,500 62,880

宁波杭州湾

0 +16,500 16,500

合计

79,380 0 79,380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公司

权益

比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本次担保前 本次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

可使用

担保额

度审议

情况

是

否

关

联

担

保

已担保

金额

（

万元

）

可使用

担保额度

（

万元

）

担保

金额

(

万元

)

占公司最

近一期股

东权益比

例

已担保

金额

（

万元

）

可使用

担保额度

（

万元

）

泰安中南

100% 88.80% 56,989 4,049,447

注

5,000 0.23% 61,989

4,044,447

注

2019

年

度 股 东

大会

否

合计

90,072 4,065,947 21,500 1.00% 111,572 4,044,447 - -

注：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可使用担保总额。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泰安中南城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1月18日

注册地点：泰安市泰山区龙潭路中南财源门十二帝街116号

法定代表人：王晓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28,256万元

主营业务：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建筑业进行投资、开发；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信息

咨询服务；酒店管理服务；餐饮服务；会议服务；汽车租赁；房屋租赁；打字复印；票务代理；婚庆礼仪服

务；停车场服务；健身服务；游泳服务；洗浴；美容美发；零售卷烟、雪茄烟；酒、预包装食品、工艺美术

品、服装鞋帽、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日用百货、鲜花、健身器材的销售。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海门中南世纪城开发有限公司持股100%。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9

年度

（

经审计

）

330,333.37 291,774.97 38,558.40 28,625.69 6,920.02 6,174.28

2020

年

6

月

（

未经审计

）

339,174.91 301,177.07 37,997.84 -60.33 -743.44 -560.55

2、宁波杭州湾新区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非并表）

成立日期：2017年8月14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兴慈一路290号2号楼101-2室

法定代表人：林强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股东情况：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

东无关联关系。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9

年度

（

未经审计

）

565,416.92 427,815.47 137,601.45 298.78 -13,275.90 -11,846.01

2020

年

6

月

（

未经审计

）

511,621.55 518,025.47 -6,403.91 145.37 -6,105.47 -6,105.47

3、宁波奉化源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非并表）

成立日期：2019年5月9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林毅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企业管理咨询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或无需经营许可的项

目和未列入地方产业发展负面清单的项目。

股东情况：

关联情况：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

东无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9

年度

（

未经审

计

）

44,551.60 44,451.67 99.93 0 -0.07 -0.07

2020

年

6

月

（

未经

审计

）

47,021.31 46,921.54 99.77 0 0 -0.23

四、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1、为泰安中南提供担保事宜

（1）协议方：泰安鸿锦、泰安中南、邹城锦尚

（2）担保主要内容：泰安鸿锦与泰安中南、邹城锦尚签署《借款合同》，为有关借款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担保金额5,000万元。

（3）保证范围：债权本金及邹城锦尚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如本合同被确认为

无效或被撤销的，担保范围为邹城锦尚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4）保证期限：自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2、为宁波杭州湾提供担保事宜

（1）担保方：公司

（2）担保主要内容：公司出具《承诺函》，向碧桂园提供不超过16,500万元反担保。

（3） 保证范围： 碧桂园为宁波杭州湾向目标应收账款债权受让方提供的差额补足付款对应的

33%部分的担保及其在该等担保项下承担的保证责任、赔偿责任等；碧桂园向目标应收账款债权受让

方履行33%部分的保证责任及碧桂园为实现在有关承诺函项下权益所支付的其他费用对应的33%部

分；碧桂园向目标应收账款债权受让方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后，在碧桂园对宁波杭州湾及公司行使追索

权过程中发生的利息损失、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碧桂园实现债权之费用对应的33%部分（包括但不限

于：公证费、调查费、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评估费、鉴定费、财产保全费等）。

（4）保证期限：目标应收账款债权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3个月。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向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上述公司发展需要，目前上述公司经营正常，偿债能力

强，公司提供担保或按持股比例提供反担保不增加公司风险。 有关担保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

六、公司担保情况

提供有关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733.7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

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342.24%。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15.5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53.91%；逾期担保金额为0元，涉

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0元，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为0元。

七、备查文件

1、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300325

证券简称：德威新材 公告编号：

2020-075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20年8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300094

证券简称：国联水产 公告编号：

2020-102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尊敬的投资者，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已于 2020年8

月29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

查阅。

特此公告。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300683

证券简称： 海特生物 公告编号：

2020-062

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于2020年 8月28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于2020年8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披露，敬请投资

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300006

证券简称：莱美药业 公告编号：

2020-113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于2020年8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300226

证券简称：上海钢联 公告编号：

2020-086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8月28日，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详见于2020年8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300392

证券简称：腾信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6

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20年8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尊敬的广大投资者，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为了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已于2020年8月29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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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8月29日 星期六


